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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44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87巷5
號
承辦人：劉聿軒
電話： 02-87855873轉17
電子信箱：tony523@g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331167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交流活動簡介、會議主題及流程、報名表件各1份 

(34913622_1133116706_1_ATTACH1.pdf、34913622_1133116706_1_ATTACH2.
ods)

主旨：有關東京都教育廳邀請本市高中生參加線上「高中生國際

會議」一案，倘貴校學生有意願參與，請於113年12月30

日（星期一）前填妥報名表函復本局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113年12月4日日教組字第

113000011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東京都教育廳規劃利用微軟Teams視訊會議軟體辦理高中生

國際會議（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）。

三、本案本市可推薦30名高中生參與，每校推薦上限為5名，倘

貴校學生有意願參與，請依限填妥報名表函復本局，逾時

視同無意願。另推薦參與結果將另案通知。

四、報名人數倘超過可推薦名額，依學校報名順序錄取。

五、檢附旨揭交流活動簡介、會議主題及流程、報名表件各1

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和平高中 1131223

*NBAA113601418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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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、臺北
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

78


